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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锡市太湖湖泊治理股份有限公司 

关联交易公告 

一、 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 

事项一：公司拟就《入湖河道综合整治》项目向关联方江苏环荟

绿色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生境改造、岸坡整治及生态修复等工程，

预计发生金额 11,570,000.00元，最终金额以实际结算为准。 

事项二：公司拟就《美丽乡村生态建设》项目向关联方江苏环荟

绿色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屋面修复、绿化施工等服务，预计发生金

额 13,000,000.00元，最终金额以实际结算为准。 

事项三：公司拟接受关联方江苏锡城建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建筑

垃圾处置服务，预计发生金额 1,125,000.00 元，最终金额以实际结

算为准。 

（二）表决和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24年 12月 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，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同意 3票；反对 0票；弃权 0

票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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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避表决：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董事李雄伟、邱伟建对所

涉关联交易事项回避表决。 

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三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
二、 关联方基本情况 

1.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名称：江苏环荟绿色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

住所：江苏省宜兴市官林镇育才路 130号  

注册地址：江苏省宜兴市官林镇育才路 130号 

注册资本：200,000,000.00元 

主营业务：建设工程施工；河道疏浚施工专业作业；水产养殖；

水产苗种生产；食品销售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

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）一般项目：技术

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环境

保护专用设备制造；环保咨询服务；水污染治理；水环境污染防治服

务等。 

法定代表人：李雄伟 

控股股东：无锡绿色协同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实际控制人：无锡市国资委 

关联关系：公司控股股东无锡市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江苏环荟

绿色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29.50%股权，公司董事长李雄伟、董事邱伟建

分别担任江苏环荟绿色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、董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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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
2.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名称：江苏锡城建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

住所：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岸前路 29号  

注册地址：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岸前路 29号 

注册资本：40,000,000.00元 

主营业务：环境治理技术的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转让、技

术服务；大气污染治理；建筑材料循环利用的生产；城市生活垃圾经

营性清扫、收集、运输服务；环保工程的设计、施工等。 

法定代表人：曹建 

控股股东：北京建工资源循环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

实际控制人：北京市国资委 

关联关系：公司控股股东无锡市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江苏锡城

建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9%股权，公司董事邱伟建担任江苏锡城建环

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。 

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
三、 定价情况 

（一） 定价依据 

上述关联交易均遵循有偿、公平、自愿的商业原则，关联交易的

价格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类服务的价格或收费标准。 

（二）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

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商业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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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，遵循公平、有偿、自愿的商业原则，交易价格按市场方式确定，

交易价格公允合理。 

四、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管理层根据业务开展需要签署相关关联交易协议，具体合同

或协议以实际发生时签订的版本为准。 

五、 关联交易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(一)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

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经营需要，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经营和业务

发展，能够有效提升公司盈利能力。 

(二) 本次关联交易存在的风险 

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正常经营和发展有积极影响，不存在风险。 

(三)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

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

和经营成果、业务完整性和独立性造成重大影响。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《无锡市太湖湖泊治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

议》 

 

无锡市太湖湖泊治理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年 12月 16日 


